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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難求情形。業者亦已多次表達不堪長年虧損，欲退出國內航線之經營，衝擊國內航線穩

定與永續之營運。 

二、為改善國內航線之經營環境，使國內航線票價得合理反映增加之成本，本部民用航空局委託辦

理「國內航線客貨運價管制方式與訂定公式」之研究，依據初步試算結果，若票價合理漲足

至應漲之幅度，恐造成國內航線旅客嚴重衝擊。 

三、基於目前國內定期航線係以離島及花東航線為主，因其他替代運具較不便利，而須負擔基本民

行運輸責任，在航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之情況下，為避免航空公司因無力維持國內航線營運

而致減班，或要求合理調整票價上限，致影響國人行的需求與權益，政府實需採取相關因應

措施，朝兼顧消費者權益及航空公司永續經營之目標，審慎處理。 

四、為確保國人基本行的需求與權益，維持國內航空健全發展並永續經營之目標，民航局已訂於本

（102）年 4 月 16 日召開公聽會，以瞭解及聽取各方意見，並研商相關配套措施，俟綜整各

方意見後，將至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專案報告。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鼓勵業者做出更好的節目，降低重

播率」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54） 

羅委員就「鼓勵業者做出更好的節目，降低重播率」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一、對於電視節目之管理，通傳會係依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按現行電視節目規劃或排播均屬電視公司營運自主之範疇，通傳會基於尊重媒體專業自主及

編輯自由，除非播送內容違反上開法令，否則對節目之時間安排及規劃，通傳會均予以尊重

。 

二、電視台考量民眾生活作息及收視行為，以及收視眾的定位不同進行節目排播編排，固然有其服

務收視眾之需要；惟若電視節目重播率過高，仍會對民眾之收視造成影響。查我國現行法令

均未對節目重播並未訂有強制性規範或比例上限等相關規定，惟為顧及閱聽大眾的收視權益

，通傳會向透過行政指導、營運評鑑或換照方式等監理機制，要求頻道業者以消費者收視權

益為依歸，維持節目來源多元化及其不同類型節目之均衡。 

三、通傳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條規定，業於 101 年 3 月修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營運計畫評鑑作業要點」、「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營運計

畫申設作業要點」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營運計畫換照作業要點」

，將頻道業者之節目排播安排是否適切納入評鑑項目之中，要求其注意改進，並鼓勵戲劇頻

道推出新製節目與本國自製節目，盼能以戲劇節目之大量需求帶動影視周邊產業發展與人才

培育，強化國內影視產業之動能與根基。 

（七十五）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相關作業

過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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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7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48） 

孫委員大千鑒於教育部近日擴大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人員範圍，相關作業過程中各級

學校、機構是否能謹慎調查事實，並妥善保護個人資料，避免因執行過程錯誤或疏漏，損害教師工

作權之情事，請教育部加強宣導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配合 100 年 11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4 項及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

公布之教師法第 14 條第 5 項規定，以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8 款、第 10 款及第 11 款之情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於 102 年 3 月 11 日訂定發布「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

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又基於維護學生安全立場，於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將已立案之私

立學校校長及專任運動教練，各級學校專業、技術科目教師、護理教師及兼任教師，特殊教

育專（兼）任相關專業人員及教師助理員，幼兒園園長、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及在幼

兒園服務之其他人員，中小學代課及代理教師，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課後照顧服

務班與中心之執行秘書、主任、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及短期補習班聘用、僱用

之教職員工等納入本辦法之準用對象。 

二、按「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第 3 條規定，教育人員有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 31 條第 1 項第 7 款至第 9 款情事，或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8 款、第 10 款

或第 11 款規定情事（包括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

病；涉及性侵害之行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

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等），其服務學校、機構

均須於限期內檢附相關資料（包含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函、核准後學校或機構通知當事人

之函、教育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為教師者須檢附教師證書影本）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

通報。第 5 條規定略以，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接獲學校、機構通報時，應於 3 日內至全國

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建置通報資料並報教育部複核。另辦法第 6 條亦明訂原通報事

由消滅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接獲學校、機構通報時，應於 3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報教育部辦理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之解除登載，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 

三、另依辦法第 4 條規定：「教育部應建立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以蒐集各級學校、

機構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並提供查詢。各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應指定專人管理通報之資料建置及查詢作業，並得由所屬或核准立案之學校、

機構指定專人辦理查詢作業；其作業程序，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規定。第一項全國不

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除指定之專人外，任何人不得登入；資料之查閱、新增、更新及

刪除等事項，均應記錄。」第 8 條規定：「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各級學校、機構及被請求

協助查詢之機關，對不適任之教育人員通報資料及所查閱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除供業務需

要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第 9 條規定：「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各級學校、機構未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或所報資料錯誤不實者，應列為行政缺失，教育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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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為各類補助款之參據。」為防止資料外洩及確保資料之正確性，教育部於上開規定明定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機構均應指定專人辦理資料通報及查詢作業並負有保密責

任，及未依該辦法規定辦理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或所報資料錯誤不實時之處理方式。 

四、綜上，教育部於該辦法已針對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訂有相關安全維護規範，為有效落實

該辦法相關規定，教育部業函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所屬機構學校確依該辦法辦理通報及

查詢作業，並妥善保護個人資料，以維護相關人員之權益。 

（七十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政府機關網站資料更新及網路服務功

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96） 

林委員就政府機關網站資料更新及網路服務功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民國 101 年 10 月行政院成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第 1 階段將現行年金制度之說明公告上網，

供民眾瞭解，並陸續舉辦 124 場座談會，且於本（102）年 1 月底提出初步改革方案，並積極

展開第 2 階段溝通工作，預定於本年 4 月完成改革方案，正式啟動修法程序。行政院將配合

上開年金制度改革方案辦理情形，全面檢視並更新行政院年金制度改革網登載之相關資料，

爾後亦將適時更新，以提供民眾正確之資訊。 

二、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上線開放使用不到 5 分鐘即湧入近

三千名訪客人次，致系統因瞬間使用人數過多而故障，經緊急修正後於同年月 18 日恢復正常

，並於同年 11 月 15 日將系統轉植於中華電信公司雲端機房後，已正常運作。該系統自上線

迄本年 3 月 21 日止，已有約 1,018 萬人次使用，有效提供透明化之不動產市場之交易資訊。

對於該系統之資料更新頻率，考量房地產交易資料除由申報義務人申報，尚需由地政機關予

以檢視與查證，因工作流程需一段時日，爰以 1 個月更新並發布 1 次為原則，惟臺北市與新

北市因應其轄區內使用者需求較快速，故分別以一及二周更新發布 1 次為原則。近期該部將

再次邀集各地方政府研商是否有調整縮短資料更新與發布時間之可行性。 

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為確保網站資訊之正確性與即時性，除提供之線上訂票系統，平時提供

12 部應用伺服主機，尖峰時段提供 23 部應用伺服主機以服務旅客訂票需求外，並要求所屬各

單位隨時注意相關資訊之更新；本年 2 月統計資料顯示，累計更新 93 項網頁資訊（85 項新增

及 8 項修改）。本年春節乘車票預售期間，該局已提供最大之設備數量服務旅客，然因民眾

使用網路訂票者日增，每分鐘最大進線數較 101 年成長 5 倍，平均每 1 秒鐘有 9,319 個進線數

，其中東線第 1 小時即售出 41 萬 0,958 張車票；該局將持續考量訂票系統進線數成長情形配

合改進，以保障民眾權益。 

四、因應資訊通信科技快速發展，政府網站相當於政府為民服務之虛擬窗口，為方便提供民眾有效

運用政府相關服務資訊，目前各機關均已建置機關網站；為提升政府網站之介面親和度、使

用者滿意度及服務品質，行政院研考會已分別於 96 年及 99 年訂頒「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

理規範」及「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引」，供各機關作為自我提升網站服務品質之

參考；該會亦將定時巡查資訊更新納入本年度網站績效檢核計畫執行。 


